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19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015 號 

主旨: 115年無障礙旅遊補助自即日起受理申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5 年 1月 16 日觀業字第 1153000134 號函辦理。 

2. 為鼓勵旅行業者結合國內無障礙設施及景點資源，包裝無障礙優質旅遊商品，

促進國人身心健康，活絡觀光產業，健全我國福利措施，該署業於 112 年 12

月 2日頒布「交通部觀光署輔導旅行業辦理無障礙旅遊補助要點」，並自 113

年實施。 

3. 參酌近 2年上開要點執行情形，將依上開要點辦理本（115）年度無障礙旅遊

推廣，並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補助。旅行業者自即日起辦理無障礙旅遊團，符

合前開要點規定，均可依該要點向該署申請補助，補助期間至本（115）年 12

月 20 日止，惟倘預算經費已達額度上限時，該署即停止受理申請，相關要點

及附件請逕至該署行政資訊網-業務資訊-觀光推廣-無障礙旅遊推廣專區查詢

（網址：https://admin.taiwan.net.tw/）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